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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关于公布《大理市物业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的
情况 

 

为完善物业管理体系，在物业服务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、体

现民意、集中民智,增强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透明度和公

众参与度，促进政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、科学化，根据市法制局

要求,我局结合大理市实际，拟定了《大理市物业管理办法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），于 2021 年 1 月

征求了市公安局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工业信息和科技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卫健局、发改局、司

法局、各街道办（乡镇）、社区等相关部门的意见，并在修订完

善的基础上，于 6月 8日至 6月 23 日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

各界公开征求了意见，现将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公示如

下： 

1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三条 ，“本市物业管理纳入社

区治理体系，坚持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居民自治、多方参与、

协商共建的工作格局。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街道办事处

(乡镇)、社区、业主委员会、业主、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参与的

治理架构；推动在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委员会中建立党组织，发

挥党建引领作用。”。建议增加：“在业主委员会任职的人员中党

员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，建议社区居委会指派专人对物业服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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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进行监管，业主委员会予以辅助，5 万平米以下小区可以统一

指派一人进行监管。对于指派专人可参照大学生村官管理设置相

应岗位，并在满足 3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设置相应的公务

员考试政策。”不予采纳。原因为：《征求意见稿》第三十六条

已有相应表述。 

2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条中建议新增：“鉴于优质小

区、优质社区、优质城市三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，建议每年召开

城市服务业工作大会，表彰‘优秀物业服务企业’、‘百户文明业

主’，充分发挥‘头羊效应’，形成良好氛围。”予以采纳。此条建

议新增至七十二条中。 

3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六条 “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

限最长不超过二年”建议修改为三年。予以采纳。 

4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九条“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生效

之日至出售房屋交付之日的当月发生的物业费，由建设单位承

担。出售房屋交付之日的次月至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之日的当

月发生的物业费，由业主承担。”建议修改为“公告交付或实际交

付之日前发生的物业费，由建设单位承担。出售房屋公告交付或

实际交付之日的次月 1日至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之日的当月发

生的物业费，由业主承担。”，不予采纳。 

5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三十二条建议增加“业主不参加

业主大会的，视为同意业主大会决议，参与的业主过半数则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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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持不同意见的，按‘少数服从多数’的原则实施，或投票表

决。”。不予采纳。原因为涉嫌侵权。 

6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三十七条建议增加“候选人推荐

不足的，由社区居委会直接指派。”。不予采纳。原因为三十七

条前三款已能够满足要求。 

7、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二条“业主委员会会议分为

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。业主委员会定期会议应当按照业主大会议

事规则的规定召开，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 ；经三分之一以上

业主委员会委员提议，业主委员会应当召开临时会议。”建议修

改为：“业主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。业主委员会

定期会议应当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开，至少每季度召

开一次 ；经三分之一以上业主委员会委员提议，业主委员会应

当召开临时会议。”予以采纳。 

8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五十一条：“业主委员会应当代

表业主与业主共同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书面合同，就物业服

务内容和标准、费用 、物业服务用房、合同期限、违约责任等

内容进行约定。”建议修改为“业主委员会应当代表业主与业主共

同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书面合同，就物业服务内容和标准、

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、物业服务用房、合同期限、违约责任等内

容进行约定。”，此条部分采纳。最终按照《民法典》第九百三

十八条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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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五十八条建议新增：“业主连续

三个月不缴纳物业费的，物业服务企业以书面形式进行催缴, 催

缴两次仍未缴纳的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人民法院实施快处机

制。”，此条不予采纳，原因为：不符合民法典九百四十四条规

定。 

10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六十二条建议新增，“业主对

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或业委会对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不统一的，以

多数人意见为准，或者有分歧的，由社区居委会仲裁。”。此条

不予采纳，原因为：不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。 

11、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六十七条建议新增，“同时

大理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当积极为合法购买小区车位、车位权属

清晰，具备登记条件的业主办理车位不动产权登记。”此条不予

采纳，原因为：产权办理有相关规定，不宜在物业管理制度中规

定。 

12、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七十三条建议删除，此条予以

采纳。 

13、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七十七条中，“维修”建议修改

为：“大中修”，此条不予采纳，原因为不符合《住宅专项维修资

金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。 

14、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七十七条中建议新增，“公

用维修基金需要审批使用的，管理部门应及时完成审批。”此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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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部分采纳，最终增加“公用维修基金需要审批使用的，在材

料齐备及程序合法的情况下，管理部门应及时完成审批。”。 

15、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八十一条“由于户型主管堵塞

导致住户返水造成损失的，由权利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，无法找

到权利侵害人的，由共用该户型主管全体业主承担赔偿责任。户

型管及户型主管以外的公共管道堵塞造成业主损失的，由物业服

务企业承担赔偿责任。”建议修改为：“户型管及户型主管以外的

公共管道堵塞造成业主损失的，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物业服务合同

约定进行维修养护的，导致业主私有部分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

任；物业服务企业已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进行维修养护的，仍导

致业主私有部分损失的可以免除赔偿责任。”部分采纳，修改后

为：“楼栋共用管道堵塞造成业主损失的，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物

业服务合同约定进行维修养护的，导致业主私有部分损失的应承

担赔偿责任；物业服务企业已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进行维修养护

的，仍导致业主私有部分损失的可以免除赔偿责任。” 

 

 

大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1年 7月 26日 
 


